
广西中医药大学明秀校区学生宿舍9栋
保安岗亭项目采购合同
合同编号：ZCGS2026-028

甲方（采购方）：广西中医药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
乙方（供应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合同标的及技术要求
1.乙方按照甲方采购需求及供货一览表（如下图所示），完成保安岗亭的制作、运输、安装、调试等全部工作。

	供货一览表

	序号
	采购服务
	数量
	单位
	项目要求及技术参数需求

	1
	[bookmark: _GoBack]保安岗亭
	1
	座
	整体规格：长×宽 ×高 = 1.8m×1.5m×2.3m，整体颜色为灰白色。
1.主体结构：外墙、内墙均采用50mm厚325#优质彩钢阻燃夹芯板，内置保温泡沫；骨架使用 1.0mm厚半圆铝合金成型立柱。
2.顶部与室内：顶部铺设50mm彩钢阻燃隔热板，室内配置彩钢吊顶。
3.底座与地板：底座为镀锌方管焊接钢结构底架，搭配10cm镀锌方管脚；室内地面铺设15mm水泥纤维板。
4.门窗配件：配备彩钢板门、塑钢窗，门窗口采用铝合金包边；门锁为优质不锈钢球形锁。
5.内部设施：安装优质吸顶灯；配置 1 张带抽屉、键盘架的彩钢板工作台，配套五孔插座、漏电保护器。
6.含运输、安装、调试等全部配套工作。


2.规格、材质、配置、工艺等所有技术标准，均严格遵照技术参数及采购询价文件要求执行，确保成品质量达标、正常投入使用。
3.本项目包含岗亭制作、运输、现场安装、调试、清理等全部配套工作。
二、合同价款及支付方式
（一）合同总价
本项目合同总价：人民币    元（￥    ），其中含增值税    元,不含税金额    元。本价格为包干价，包含材料费、制作费、运输费、安装费、人工费、装卸费、税费、现场清理等完成本项目全部工作的所有费用，甲方无需另行支付其他任何费用。
（二）付款方式
本项目无质保金。项目全部安装完成并经甲方验收合格后，甲方在10个工作日内，凭乙方开具的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，一次性付清全部合同款项。
三、施工及交付期限
乙方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完成保安岗亭制作、运输、安装、调试并交付甲方验收。
四、交货及安装地点
广西中医药大学明秀校区（甲方指定具体位置）。
五、双方权利与义务
（一）甲方权利义务
1.为乙方进场安装提供必要场地及基础配合。
2.按照合同约定及时支付款项。
3.对乙方供货、安装全过程进行监督，并负责组织项目竣工验收。
（二）乙方权利义务
1.严格按照询价文件、合同及相关技术标准供货、安装，保证产品质量、外观及使用功能符合要求。
2.负责施工全过程的安全生产、人员管理及安全责任，施工期间发生的一切安全事故、人身及财产损失均由乙方自行承担。
3.本项目不允许转包、违法分包，一经发现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追究乙方违约责任。
4.安装完工后及时清理施工现场，保持场地整洁。
六、验收标准
1.以本合同、供货一览表及国家现行相关行业标准作为验收依据。
2.乙方完成全部工作后，向甲方提交验收申请，甲方在收到申请后5个工作日内组织验收；验收合格予以确认；验收不合格的，乙方须在甲方指定期限内无偿整改至合格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。
七、违约责任
1.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期限完成安装交付的，每逾期一日，按合同总价的0.5%向甲方支付违约金；逾期超过10日的，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，乙方须退还甲方已支付款项，并承担由此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。
2.产品材质、规格、工艺、功能等不符合合同及技术要求的，乙方须无条件更换、整改直至验收合格；若经两次整改仍无法达到验收标准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乙方须全额退还合同款项，并按合同总价的20%向甲方支付违约金。
3.乙方擅自将项目转包、分包的，甲方有权立即解除合同，乙方须赔偿甲方全部经济损失。
八、争议解决
甲乙双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，首先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九、其他约定
1.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2.本合同一式贰份，甲方执壹份，乙方执壹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3.本合同未尽事宜，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，并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
	甲方（章）：广西中医药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

年     月     日
	乙方（章或加盖指印）：     

年     月     日

	单位地址：南宁市西乡塘区明秀东路179号
	单位地址/身份证住址（必填）：

	法定代表人：


	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 

身份证号码：

	委托代理人：

	委托代理人、现场管理人：

身份证号码：

	电话：0771-3136462
	电话（必填）：
 

	电子邮箱：
	法定代表人的电子邮箱（收电子发票，必填）：


	户名：广西中医药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
	户名（必填）：

	账号：20006701040002039
	账号（必填）： 

	开户银行：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朝阳支行
	开户银行（具体到支行、部）（必填）： 
  

	纳税人识别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91450000672472748M
	纳税人识别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身份证号（必填）： 

	邮政编码：530200
	邮政编码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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